
體適能補救教學流程 

 大一、大二體育課程 

需參加補救教學 

體適能檢測有二項（含）以

上成績位於常模後 20%者 

課程日期/時間 

1.每學期第 4 週至 15 週共計

12 週 36 次 

2.每週二、三 有氧舞蹈/瑜珈

(韻律教室) 

3.每週四 健走活動(多功能運

動場) 

4.下午 17 時 10 分至 18 時 

1.期中考前（第八週）第 1 次

繳交記錄表給老師簽名取回。 

2.期末考前（第十六週）第 2

次繳交記錄表給老師。（無須

取回） 

1.發給「體適能檢測暨自主運

動紀錄表」 

2.補救教學至少參加 12 次 

存檔結案 

體適能檢測 

不需參加補救教學 

體育課程 


